博山区中心路小学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
1、教师要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水平，关心爱护学生，学习贯彻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依法维护学生的健康成长。
2、在课堂教学中，安全工作实行任课教师包课堂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任课教师负责课堂的学生安全，包括眼操时间的学生安全，不准擅自离岗。
3、教师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中途不离开教室，维持好课堂秩序。
4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生的一举一动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，有涉及学生健康及安全的事件应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并联系家长，同时采取相应救护措施。
5、下课铃响后，任课教师组织学生有序下课，引导学生开展课间活动和做好下节课的准备工作。
6、严格按照学校作息时间及时放学，严禁以任何原因拖延放学时间，因推迟放学导致的安全事件教师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7.教师要关心学生出勤情况，做好点名工作，了解学生缺课原因。如原因不明，班主任要及时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并向学校相关科室汇报。
8、各学科教师在教学中要渗透安全教育，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、防火安全、紧急情况下的疏散安全、受到不法侵害时的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教育。
9、利用健康教育课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，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点，帮助学生解除心理障碍,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。
10、在体育教学中，要根据学生心理、生理特点，遵循体育运动规律，精心安排教材，科学组织教学，合理安排运动量。
11、有实验课或操作课的任课教师，按实验操作流程进行操作。在学生使用实验器具或学具时要及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，要防割伤、防燃、防爆、防中毒、防腐蚀、防触电。
12.实践活动课要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专门指导教师，确保安全。
13.严禁对学生进行体罚和变相体罚，严禁对学生使用易造成心理伤害的教育忌语。
[bookmark: _GoBack]14、严禁擅自让学生离开课堂，做与本节课学习无关的事情。若发现学生不在课堂，要及时报告班主任并查找学生，出现问题不得隐瞒。
15、教学用的器材、场所要有安全保证。

